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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到期按 4 %計息的 1 . 5億美元可換股債券
（股份代號：4515）

贖回及註銷部分可換股債券

本公告乃中國滙源果汁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根據香港
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37.48(a)條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一年四月十日及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的公告，內容有關
本公司發行本金額為1.5億美元二零一六年到期按4%計息的可換股債券（「可換股債券」）。

本公司謹此宣佈，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九日，由於若干可換股債券持有人行使認沽
權，其已贖回本金總額117.30百萬美元的可換股債券（「已贖回可換股債券」，佔本金額
1.5億美元約78.2%），連同根據可換股債券條款及條件所累計但未支付的全數利息。所
有已贖回可換股債券已於贖回時隨即註銷。本公司董事會認為，已贖回可換股債券乃於
日常業務過程中贖回，對本公司的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

於本公告日期，仍有合共32.70百萬美元的可換股債券尚未行使。

承董事會命
中國滙源果汁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朱新禮

北京，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包括本公司執行董事朱新禮先生、江旭先生及崔現國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閻焱先
生；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趙亞利女士、宋全厚先生、梁民傑先生及趙琛先生。

* 僅供識別


